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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1

月 7 日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深圳市鑫

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问询函【2023】第 017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（鑫汇科）董事会： 

2023年 11月 6日，你公司披露对外投资公告，拟通过全资子公

司鑫汇科电器集团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汇科电器”）以

现金增资的方式投资中山市鑫能电器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能

电器”），本次拟投资金额 2,638.00 万元人民币，增资完成后取得鑫

能电器 35.00%的股权。 

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鑫能电器资产总额为 8,550.43 万

元，净资产为-684.36万元；2023 年 1-8 月营业收入 7,379.41 万

元，净利润-897.71 万元。根据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

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深中洲评字（2023）第 2-063 号），评



估人员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评估对象分别进行了评估，经分析

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，鑫能电器于评估基准日

（2023 年 8 月 31 日）股东全部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5,632.00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本次股权投资的背景，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，以及履

行的尽职调查程序；列示上市以来你公司公开披露的对外投资情况，

说明频繁对外投资的原因； 

（2）说明两种评估方法的结果及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；请以表格形式列示本次收益法评估的关键参数，包括但

不限于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期间费用、折现率等，并充分说明前述

参数预测依据及测算过程。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说明公司、大股东、董监高与投资标的股东及董监高是否

存在关联关系、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关系，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提供财

务资助等情况； 

（4）结合鑫能电器经营情况及合同中最低投资回报、回购条款

等，说明是否构成明股实债及该交易的潜在法律和商业风险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3 年 11 月 21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邮箱（feedback@bse.cn）并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公司将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尽快组织回复，并及时履行信息



披露义务。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11 月 7 日 

 


